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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十四题：保险公司为营业车辆提供的汽车保险业务  

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五月二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刘健仪议员的提问和财经

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 
问题： 
 
  有运输业人士向本人表示，现时只有数间保险公司经营营业车辆的汽

车保险业务。在缺乏足够竞争下，有关的保险收费一直偏高，因此大部分

的士和小巴车主选择向保险费用较便宜的一间小型保险公司投保，而法庭

近日向该间保险公司颁布临时清盘令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 
（一） 是否知悉，现时哪几间保险公司有经营营业车辆的保险业务，它

们一般收取的保险收费水平，以及最高及最低的保险收费分别是多少； 
 
（二） 是否知悉在过去三年，有关的保险收费的上升幅度为何；有否了

解营业车辆的保险收费近年大幅上升的原因； 
 
（三） 鉴于本人获悉部分保险公司正计划大幅调高营业车辆的保险收

费，当局有何措施监管营业车辆的保险收费订于合理的水平；会否采取措

施鼓励更多保险公司经营该等业务，以期增加市场竞争从而使保险收费维

持在合理的水平，甚至降低；及 
 
（四） 有否了解市民对保险公司的信心有否因上述保险公司被清盘而动

摇；若然，政府有何措施加强监管保险公司（例如订明法定的财务要求），

以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？  
 
 



答复： 
 
主席： 
 
（一） 在二○○八年，本港共有４７间保险公司（公司名称列于附件一）

为各类营业车辆（包括的士、公共小巴、货车和拖拉机）提供保险服务。 
 
  根据保险公司向保险业监理处（保监处）提供于二○○八年的实收保

费（注）总额和承保车辆数目的临时数据，就的士、公共小巴，以及货车

和拖拉机这三种不同类别的营业车辆所计算出来的平均保费分别为９,２
５２元、２０,８４６元和５,５４７元。 
 
  由于保监处没有备存每一间保险公司向个别营业车辆收取的保费数

据，因此没有最高和最低保险收费的数据。 
 
（二） 按照保险公司于过去三年就各类营业车辆向保监处提供的营业数

据，而计算出来的平均保费载于附件二： 
 
  数据显示，各类营业车辆于二○○六年和二○○七年的平均实收保费

均有所下调。而按二○○八年的临时数字，的士的平均实收保费上升约１

９％，相信与近年保险公司必须就交通意外事件作出的赔偿金额不断上

升，而导致营业车辆保险巿场于过去三年持续亏损有关。 
 
（三） 二○○六年和二○○七年各类营业车辆的保费均有所下调（见回

答（二））。正如其它商业服务，保险公司会按照商业原则，根据个别投

保营业车辆的承保风险、理赔因素等考虑来厘定保费水平。保监处会密切

留意市场情况，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。 
 
（四） 保监处一直对所有保险公司实施审慎监管。《保险公司条例》已

订明，一般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必须在香港维持与其香港保险业务的负债

相符的资产。保监处会密切监察保险公司的财政状况，定期收集及分析主

要经营数据，亦会进行实地审查、压力测试等，并会在必要时运用《保险

公司条例》所授予的法定权力，采取适当的干预行动，例如限制有关保险

公司可承保的金额、或要求保险公司以保险业监督的名义存放特定金额的

法定存款等，以保障保单持有人的利益。 
 
  在星辉保险有限公司因涉嫌伪造银行存款收据而被接管一事中，保监

处已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投保人及保险索偿人的利益。保监处会继续履行其

法定监管职能，促进保险业的整体稳定和保障保单持有人。 
 
（注：实收保费已扣除无索偿折扣等折让。）  

完  


